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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6/2021_2022__E7_AC_AC_

E4_B8_89_E7_AB_A0_E6_c45_76549.htm 三、应纳税额的计算 

（一）计算方法 分为从价及从量两种计算方式 （1）实行从

价定率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＝销售额×税率 （2）实行从量

定额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＝销售数量×单位税额 （二）销售

额的确定 销售额是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

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包括消费税但不包括增值税。 价外费用

是指价外收取的基金、集资费、返还利润、补贴、违约金(延

期付款利息)和手续费、包装费、储备费、优质费、运输装卸

费、代收款项、代垫款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。但

承运部门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货方的，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

交给购货方的代垫运费不包括在内。 以外汇结算销售额的，

其销售额的人民币折合率可以选择结算的当天或者当月1目的

国家外汇牌价(原则上为中间价)。折合率的计算办法确定后

，一年内不得变更。 （三）销售数量的确定 （1）销售应税

消费品的，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数量。 （2）自产自用应税

消费品的，为应税消费品的移送使用数量。 （3）委托加工

应税消费品的，为纳税人收回的应税消费品数量。 （4）进

口的应税消费品为海关核定的应税消费品进口征税数量。 考

生需要注意的是：黄酒、啤酒以吨为单位规定单位税额；汽

油、柴油以升为单位规定单位税额。在确定计税数量时要注

意与固定税额的单位一致。 准确确定销售额和销售数量后，

再用上述公式计算缴纳消费税。但如果用外购已税消费品连

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时，就会出现重复征税问题，为了平衡税



收负担，税法规定用外购已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销

售时，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

纳的消费税款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

费品已纳税款＝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（当期生产

领用数量）买价×外购应税消费品适用税率 当期准予扣除的

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＝期初库存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＋当

期购进的应税消费品买价－期末库存的外购应税消费品的买

价 买价是指发票上的销售额，不包括增值税税额 但此项规定

对在零售环节缴纳消费税的金银首饰不适用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